刘亚云盗用公共供水案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刘亚云

	行政相对人身份证号
	610114************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阎水罚字【2024】第（01）号

	基本情况
	2024年4月1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在对关山街办供水管网巡查时发现，位于关山街办南房村刘东组（官关路边）的公共供水管网上存在盗用自来水现象，经现场勘验及调查询问，认定刘亚云为盗用公共供水的行为人。

	违法事实
	刘亚云盗用公共供水用于日常生活，违反了《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。

	处罚依据
	依据《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罚；造成损失的，赔偿损失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用水户盗用公共供水的，责令改正，补交水费，对单位可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；”

同时根据《陕西省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指导标准》第95之规定，刘亚文盗用公共供水时间持续一个月以上，且未用于经营性用水，属于用水户盗用公共供水的一般违法程度。

	处罚内容
	责令改正，补交水费，并处伍佰元罚款（500元）

	处罚结果
	当事人已自觉履行处罚决定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4年5月24日

	当前状态
	已结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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